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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０６《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由若干部分组成，第１部分为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殊

要求。

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１７：２００６（Ｅｄ２．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１７部分：电热

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特殊要求》（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１７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第１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４７０６．１”；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代替ＧＢ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３《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

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３的主要差异如下：

———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配合使用，而ＧＢ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３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配合使用；

———本部分第２章至第５章的内容编排与ＧＢ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３的第２章至第５章的编排有变化；

———在第３章增加两个新定义；

———在第１１章对电热毯和电热褥垫的热冲击试验方法有变化；

———在第１１章增加对电热垫表面温度的试验方法；

———在表１０１和表１０２中对电热垫的最高温度和最大温升要求有变化；

———在第１３、第１５和第１６章中增加一条规定：“本试验对Ⅲ类器具和Ⅲ类结构不适用”；

———在第１９章增加对电热垫的非正常工作的考核项目；

———在第１９章增加对器具的元件失效的模拟故障考核；

———根据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增加多个附录，如例行试验；

———对ＧＢ４７０６．１增加的条款从１０１开始编号。

本部分的附录ＡＡ和附录Ｂ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６）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彩阳电热毯有限公司、青岛市琴岛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小绵羊电器有限公司、贵阳彩阳电热毯厂、浙

江省钱江家用电器厂、广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所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艳容、葛丰亮、刘向东、李政勇、欧邦兴、于为贵、金炳其、梁希、张伟民、

曾文礼。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０６．８—１９８６、ＧＢ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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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　言

　　１）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国家的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标

准化组织，ＩＥＣ的宗旨就是促进各国在电气和电子标准化领域的全面合作。鉴于以上的目的

并考虑到其他活动的需要，ＩＥＣ还出版国际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公开可得到的规范

（ＰＡＳ）和导则（以下统称为“ＩＥＣ出版物”），这些标准的制定工作是委托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

的。任何对此技术问题感兴趣的ＩＥＣ国家委员会都可以参加制定工作。与ＩＥＣ有联系的国

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可参加标准制定工作。根据ＩＥＣ和ＩＳＯ两组织达成的协议，它们在

工作上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

２）　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的决议或协议是由所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

员会制定的，并尽可能表述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３）　ＩＥＣ出版物具有推荐给国际上使用的形式，并在此意义上为ＩＥＣ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虽然ＩＥＣ有责任努力确保ＩＥＣ出版物的技术内容是准确的，但没有责任对他们使用的方式或

任何最终使用者的误译进行控制。

４）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ＩＥＣ希望各国家委员会在本国情况允许的范围内采用ＩＥＣ出版物的

内容作为他们国家或地区的标准。ＩＥＣ出版物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有差异的，应尽可能

在本国标准中明确地指出。

５）　ＩＥＣ规定了表示其认可的无标志程序，但并不表示对某一设备声称符合某一ＩＥＣ出版物承担

责任。

６）　所有使用者都应保证他们拥有本出版物的最新版本。

７）　由于对本ＩＥＣ出版物或其他任何ＩＥＣ出版物的使用或依赖，而造成的任何人员伤害、财产损

坏或任何形式的破坏（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或者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支出，ＩＥＣ或其理

事会、雇员、服务人员或代理，包括其技术委员会及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的专家和委员对此不负任

何责任。

８）　要注意本出版物所引用的参考标准。为了正确地应用本出版物，使用这些被引用的出版物是

必不可少的。

９）　本ＩＥＣ出版物中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一些专利权问题，对此应引起注意。ＩＥＣ组织不负责

识别任一或所有该类专利权问题。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的本部分标准由ＩＥＣ第６１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定。

本加强版是基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１７的２００２年第二版（依据６１／２１６８／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２４９／ＲＶＤ文件）、

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修改（依据６１／２９５６／ＦＤＩＳ和６１／２９８６／ＲＶＤ文件）以及２００２年６月勘误表。

它构成２．１版。

页边的垂直线表示基础出版物已经由增补件１进行修改。

本第２部分应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最新版本及其增补件一起使用，它是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第４版

（２００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注１：在本部分里提到“第一部分”时，指的是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标准。

本第２部分增补或修改了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相应章条，从而将其转化为ＩＥＣ标准：电热毯、电热垫及

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安全要求。

注２：附录ＡＡ包含ＩＳＯ２４３９的条款。

如果“第一部分”中的某特殊条款在“第二部分”中没有提及，则该条款可以合理地使用。如果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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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标明“增加”、“修改”或“代替”，则“第一部分”中对应的内容都要做相应的修改。

注３：采用下列编号系统：

———从１０１开始编号的条、表格、图形是对“第一部分”增加的；

———除在新条中的注或在“第一部分”中涉及的注外，其余注要从１０１开始编号，包括已被替换了的条或小条

里的注；

———增加的附录编号为ＡＡ、ＢＢ等。

注４：采用下列印刷体：

———要求正体：罗马字体；

———试验技术规范：斜体；

———注释内容：小罗马字体。

正文中用黑体字印刷的词在第３章中给出定义。当一个定义涉及一个形容词时，该形容词和相关的名词也是

黑体字。

在一些国家中存在下述差异：

———６．１：允许０类产品（日本和美国）；

———１９．１０８：不要求熔断器熔断（澳大利亚）；

———２２．１０２：在下铺电热毯的柔性部件内不允许有温控器和热断路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附录ＡＡ：毛毡被用作隔热材料（美国）。

委员会已经决定本基础出版物（即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１７的２００２年第二版）和其增补件的内容在ＩＥＣ网

站（ｈｔｔｐ：／／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ｉｅｃ．ｃｈ）中与该出版物相关数据栏里发布的维护结果日期前保持不变，届时本出版

物将被：

●　重新确认；

●　废止；

●　由修订版本取代，或

●　被修改。

Ⅴ

犌犅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３３５２１７：２００６（犈犱２．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

器具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对床或人体进行加热的电热毯、电热垫及其他柔性器具的安全，器

具的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

本部分也适用于随器具一起提供的控制装置。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部分所涉及的各种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

可能会遇到的。然而，一般说来本部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１０１：当孩子们从家长或监护人那里得到充分指导，并被认为可以安全使用器具时，才可以在无监管的情况下使

用器具。

注１０２：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许多国家中，全国性的卫生保健部门、全国性劳动保护部门以及类似的部门都对器具规定了附加

要求。

注１０３：本部分不适用于：

———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如灰尘、蒸气或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

———刚性床取暖器，如金属或陶瓷材料的床；

———水床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５８）；

———动物繁殖和饲养用电加热器（ＧＢ４７０６．４７）；

———暖脚器和热脚垫（ＧＢ４７０６．８０）；

———医疗监护中人员使用的专用器具（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３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ＧＢ／Ｔ１０８０７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硬度的测定（压陷法）（ＧＢ／Ｔ１０８０７—２００６，ＩＳＯ２４３９：１９９７，

ＩＤＴ）

ＩＳＯ３７５８　纺织品　使用符号的保养标签规则

３　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９　代替：

　　正常工作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器具在下述情况下工作：

电热毯和电热垫应放置在隔热材料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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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被应放在隔热材料层上，但不被覆盖。

电热褥垫应用隔热材料层覆盖。

注１０１：有关隔热材料的具体规格在附录ＡＡ中给出。

柔性部件由一个厚为２０ｍｍ的胶合板台支撑，并放置在高于地板至少３００ｍｍ处。胶合板台的大

小应足以全部支撑隔热材料的各个部分，隔热材料层的大小应超过发热区域周边至少１００ｍｍ。

握持在手中操作的控制装置和软线开关应离开胶合板台而悬挂，其他的控制装置放在离开胶合板

台的一个支撑面上。

３．８．４　代替：

　　犘犜犆发热元件　犘犜犆犺犲犪狋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由两根通过导电材料隔开的导线组成的发热元件，而这种导电材料当温度在特定的范围内升高时，

其电阻值迅速地非线性增加。

３．１０１

　　柔性部件　犳犾犲狓犻犫犾犲狆犪狉狋

将发热元件、温控器和所有其他载流部件包含其中，构成器具永久性外套的各层材料。

注：此柔性部件可包含在一个可拆卸的外套里面。

３．１０２

　　电热毯　犫犾犪狀犽犲狋

用于床上取暖的、基本上平坦而柔软的、打算构成卧具一部分的电热器具。

３．１０３

　　下铺电热毯　狌狀犱犲狉犫犾犪狀犽犲狋

打算用于铺在卧躺在床上者身下的电热毯。

３．１０４

　　耐皱型电热毯　狉狌犮犽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犫犾犪狀犽犲狋

具有一定刚性结构以使柔性部件不容易起皱的下铺电热毯。

３．１０５

　　上盖电热毯　狅狏犲狉犫犾犪狀犽犲狋

打算用于盖在卧躺在床上者身上的电热毯。

３．１０６

　　电热被　犱狌狏犲狋

打算不用附加其他的床上用品就可以盖在卧躺在床上者身上、发热元件能提供补充热量的一种被

状的上盖电热毯。

３．１０７

　　电热垫　狆犪犱

打算用于人体局部加热、且在每面带有发热面积不超过０．３ｍ２ 的一块柔性部件构成的器具。

３．１０８

　　电热褥垫　犿犪狋狋狉犲狊狊

用来支撑卧具、且带有加热床的软垫型柔性部件的器具。

３．１０９

　　控制型器具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在柔性部件内装有感温装置的器具，该器具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控平均输入

功率。

３．１１０

　　发热元件　犺犲犪狋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发热导线，包括绕导线的芯子及构成整体的任何其他导线和绝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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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

　　发热面积　犺犲犪狋犲犱犪狉犲犪

在发热元件或导电织物外周边线范围之内的柔性部件的面积，包括周边线外面的边缘带，此边缘带

的宽度等于发热元件相邻的两条平行走线间平均距离的０．５倍。

注１：如果回线部分与相邻的发热元件间的距离不超过发热元件相邻两条平行走线间的平均距离，则此发热面积包

括发热元件的回线部分。

注２：如果一条电热毯或电热褥垫具有两块分开的发热面，而且此两个发热元件之间的距离在任何地方都不超过发

热元件两条相邻平行走线的平均距离的１．５倍，则此两个面积之间的表面作为发热面的一部分。

３．１１２

　　防潮型器具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狆狉狅狅犳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可在潮湿环境下使用的带有柔性部件的器具。

３．１１３

　　结合外套　犫狅狀犱犲犱犲狀犮犾狅狊狌狉犲

通过粘接或熔接等方法，将相反各面结合在一起的柔性部件的一个外套。

注：此结合外套可以包括几层结合材料。

３．１１４

　　控制装置　犮狅狀狋狉狅犾狌狀犻狋

柔性部件外部的一个装置，用其可以改变或调节器具的平均输入功率。

注１：控制装置可以装在电源软线上或互连软线的端部。

注２：多位软线开关如果不带有调节输入功率的元件，不被认为是控制装置。

３．１１５

　　电热披风　狑狉犪狆

打算披在人体上供保暖用的带有一个柔性部件的器具。

３．１１６

　　导电织物　犲犾犲犮狋狉狅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狋犲狓狋犻犾犲

提供一个均匀发热表面的带有碳或其他导电材料的织物。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５　试验的一般条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５．２　修改：

试验应在两个分别标记为Ａ和Ｂ的器具上进行。

增加：

对于带有结合外套的器具，应附加器具来经受２１．１０８和２１．１１１的试验；对于其他器具，则需要一

条长度为１５ｍ的发热元件来经受２１．１１１的试验。

对于要经受２１．１１０试验的防潮型器具，需要附加五个器具和１ｍ２ 的外套材料。

如果使用热缩材料隔开柔性部件的连接，则需要一个长度至少为１５０ｍｍ的样品来经受３０．１０２的

试验。

注１０１：对１９．１１２的试验，可能需要一个附加的器具。

注１０２：如果在第１９章试验后需要另外一个器具以便继续以后的试验，则对该器具必须充分做好满足２１．１０２至

２１．１０７要求的预处理。

注１０３：对３０．１０１的试验，可能需要附加电热垫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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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代替：

进行试验的顺序如下：

器具Ａ：７，２２．１１，８，２２．１１２，１０，２１．１０２至２１．１０７，２２．１０８，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２０，２５．１５，２５．１６，１９（除

１９．１１１），２１．１０８，２２．１８，３０，３１和３２。

器具Ｂ：１０，１１，１９．１１１，２１（余留部分），２２（余留部分），２３，２４，２５（余留部分），２６，２７，２８，２９和１４。

注１０１：电热被的试验与上盖电热毯的试验方法相同。

可洗器具的柔性部件应在试验开始前按使用说明的要求洗涤两次。

如果由于器具结构的原因使得某一项特有的试验明显地不适用，则可以不进行该项试验。

５．５　增加：

如果器具的柔性部件装有一个可拆卸的外套，则试验应在带此外套或不带此外套两种情况中选取

较不利者进行。然而电热被应在没有可拆卸外套情况下进行试验。

如果发热元件可以在导槽内移动，则应将单个的发热元件移动到最不利的位置进行试验。

５．６　增加：

如果仅对器具进行直流试验，则应考虑极性对器具可能产生的影响。

５．７　修改：

对于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柔性部件，应在０℃～２５℃范围内最不利的环境温度下进行第１０章、

第１１章和第１９章的试验。

对于其他控制型的电热毯和电热褥垫，应在０℃～１５℃范围内最不利的环境温度下进行第１０章、

第１１章和第１９章的试验。

５．８．１　增加：

仅用于直流的器具用直流进行试验。

５．８．２　增加：

控制型器具应按电动器具的规定供电。

注：在柔性部件内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器具被认为是控制型器具。

５．１０１　电热披风按上盖电热毯进行试验。

６　分类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６．１　修改：

器具应为Ⅱ类或Ⅲ类，Ⅲ类器具的额定电压应不超过２４Ｖ。

７　标志和说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７．１　修改：

器具应标有额定输入功率。

Ⅲ类结构的部件不得标有本器具的额定电压。

增加：

柔性部件和可拆卸外套上应标有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可拆卸外套上应标有打算与其一起使用的器具的型号或系列号。

带有可拆卸控制装置的器具的柔性部件上应标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控制装置的相关资料。

带有可拆卸变压器的器具的柔性部件上应标有与之配套使用的变压器的相关资料。

柔性部件和可拆卸外套应标有下述内容：

———阅读使用说明或ＧＢ／Ｔ１６２７３．１—２００８（ｎｅｑＩＳＯ７０００：２００４）的符号１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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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折叠或弄皱使用或者图１０１所示的符号（仅对不带ＰＴＣ发热元件的下铺电热毯）；

———不得插入销钉或图１０２所示的符号；

———下铺电热毯或上盖电热毯，如适用；

———弄湿时不得使用（防潮型器具不适用）；

———不得由不能自理人员、婴幼儿或对热不敏感的人使用。

电热毯和可拆卸外套的柔性部件应按照ＩＳＯ３７５８的具体规定标出适当的洗涤符号。

７．１２　增加：

使用说明应包含下述内容：

重要说明：注意保存以备后用。

使用说明应包含７．１中要求的使用说明的内容。如果使用符号，则应对符号予以解释。

除根据２２．１０６所确定的耐皱力大于１．２的电热毯以外，下铺电热毯的使用说明应说明如何将电热

毯安全固定到床上。

使用说明应具体说明连续使用器具时调节器的各种适当设置。

电热垫的使用说明应说明：如果器具可能被用在一个持续时间，例如使用者入睡，则控制器应调整

到推荐连续使用的设置位置上。

带有可拆卸控制装置或可拆卸变压器的器具的使用说明应说明本器具只能与其所标类型一致的可

拆卸控制装置或可拆卸变压器一起使用。

电热被的使用说明应说明所用可拆卸外套的长度和宽度。

装有熔断器或热熔体的器具的使用说明应说明若熔丝已熔断，则必须将本器具返回到厂家或其代

理商。

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当不用时，按下述方法存放（引用必要的说明）；

———存放器具时，在折叠前先让器具冷却下来；

———在存放期间，不要把物品压放在器具上面致使器具起折痕（仅适用于电热毯和电热垫）；

———经常检查器具上是否有磨损或损坏的迹象，如果有这种迹象，或如果此器具已经被误用，则应

在再次使用前将器具返回到供应商处；

———本器具不打算在医院供医疗使用。

下铺电热毯的使用说明应包括下述内容：

———不要在可调床上使用本器具；或

———如果要在可调床上使用本器具，则要检查电热毯和软线是否会被折皱或卡住，例如在铰链接

合处。

使用说明应说明此器具不宜被儿童使用，除非家长或监护人已事先对其进行设置，或已对儿童就其

使用方法给予充分指导。

７．１４　修改：

用液体清洗剂而不是汽油来擦拭柔性部件和可拆卸外套上的标志。

增加：

柔性部件上的字体高度至少应为２．５ｍｍ。

图１０１和图１０２所示的符号高度至少应为１５ｍｍ。

“重要说明”和“注意保存以备后用”字体的高度至少应为６ｍｍ。

通过测量来确定是否合格。

７．１０１　

可拆卸控制装置应标有系列号或其他标记。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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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９　电动器具的启动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０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０．１　修改：

表１的负偏差增加到２０％。

１０．１０１　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器具的输入功率应随着温度的增加而明显地减少。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器具以额定电压供电，并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当稳定状态建立时，输入功率应从初始值减少至

少５０％，在此过程中可能动作的任何控制器应被短路。

１１　发热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１．２　修改：

胶合板台应离开测试角的边壁来放置。

增加：

除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电热被外，其他电热被也要折叠进行试验。此折叠应是一个横跨此电热被

的整个宽度的单独折叠，折叠位置于距电热被一边距离为长度的四分之一处。控制器应整定到打算连

续使用的最高温设定位置。

电热披风也要折叠进行试验，此折叠应是一个在最不利的位置上横跨柔性部件的单独折叠。

１１．３　增加：

用编织线把用来测量发热元件或发热元件的护套温度的热电偶捆到发热元件或其护套上，绑结点

靠近感温点的距离至少为１０ｍｍ。

把用来测量导电织物表面温度的热电偶焊接到尺寸为６５ｍｍ×６５ｍｍ×０．５ｍｍ的铜或黄铜片的

中心上，此铜片应用绝缘漆涂敷。

把用来测量电热垫表面温度的热电偶焊接到尺寸为６５ｍｍ×６５ｍｍ×０．５ｍｍ的铜或黄铜片上，

铜片的放置位置为其一边平行于走线的方向且尽可能覆盖住最多数量的发热元件。温度至少在六个位

置上测定，在柔性部件的每个外表面上有三个。

１１．４　增加：

对控制型器具和带有Ⅲ类结构柔性部件的器具，试验应在０．９４倍和１．０６倍额定电压之间的最不

利电压下进行。

１１．７　代替：

使器具工作直至稳定状态建立。

１１．８　增加：

对于控制型器具，其温度不应超过表１０１所示的值。如果柔性部件由导电织物制成，则对发热元件

规定的温升值适用于此材料的表面。

对于其他器具，其温升不应超过表１０２所示的值。

注１０１：如果电热垫发热元件的末端包在连接于柔性部件的塑料护套中，则对表面所规定的温度或温升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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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塑料护套的易触及表面。

１１．１０１　应保证电热毯和电热褥垫在使用时不会对使用者产生热冲击的危险。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器具按１１．４的规定供电，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直至稳定状态建立，环境温度保持在０℃～

１５℃范围内的最不利温度上。除对电热披风应设在最低设定位置上外，控制装置和软线开关都应调整

到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上。

用焊接到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０．５ｍｍ的铜或黄铜片中心上的热电偶来测量柔性部件的表

面温度，对于上盖电热毯，铜片应放在柔性部件的下面；对于下铺电热毯和电热褥垫，铜片应放在柔性部

件的上面。

在器具工作的第一个小时内温度不应超过６０℃，此后温度不应超过３７℃。

注：如果发热元件的末端包在连接于柔性部件的塑料护套中，则所规定的温度限值也同样适用于塑料护套的易触

及表面。

１１．１０２　电热垫的表面温度即使在一个持续时间内被完全覆盖使用也应不会过高。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电热垫按１１．４的规定供电，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但要使柔性部件的三分之二伸出胶合板支

撑物的边缘。控制器应调整到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上，并按１１．３的规定测量电热垫的表面

温升。

控制型电热垫柔性部件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８５℃，其他电热垫的表面温升不应超过６０Ｋ。

注：可以把覆盖部分固定以防止电热垫从支撑物滑落。

表１０１　最高温度

部　　位 温度／℃

电热毯和电热褥垫的发热元件

———在热控制器第二次动作前

———在稳定状态下

电热垫的发热元件

———在热控制器第二次动作前

———在稳定状态下

电热垫的表面

１１５

９５

１２０ａ

１００

５０ｂ

ａ在１０ｍｉｎ期间允许温度为１４０℃。

ｂ在最大为２ｈ的期间内温度可以超过５０℃，但不超过８５℃。当温度第一次超过５０℃时周期计时开始。

表１０２　最大温升

部　　位 温升／Ｋａ

发热元件

电热垫

８０

３５

ａ上述值是以器具的正常环境温度为基础而确定，并考虑到了试验期间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１２　空章

１３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３．１　修改：

控制器具应以１．０６倍额定电压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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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对Ⅲ类器具和Ⅲ类结构不适用。

增加：

对于电热褥垫，把一块厚约为０．１ｍｍ、尺寸足以将褥垫上带有载流部件的部分完全覆盖起来的金

属箔插入到褥垫和隔热板之间。对于其他器具，要插入两块同样的金属箔，一块在柔性部件上面，一块

在柔性部件下面，并把这些金属箔电气连接在一起。把约为３５ｋｇ／ｍ
２ 的均匀分布的负载放置在隔热板

的上面。

布置图见图１０４。

１３．２　修改：

对于柔性部件，其泄漏电流在电源的任一极与金属箔之间测量。

柔性部件的泄漏电流不得超过：

———对电热垫：０．５ｍＡ；

———对电热毯和电热褥垫：１ｍＡ／ｍ２（发热面积），最大不得超过２．５ｍＡ。

１３．３　修改：

对于柔性部件，试验电压应施加在带电部件与金属箔之间。

１４　瞬态过电压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５　耐潮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５．１　增加：

对于柔性部件，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对于电热毯和电热垫，进行１５．１０１的试验。

———对于防潮型器具，进行１５．１０１和１５．１０２的试验，但已经受２１．１０９和２１．１１０试验的电热垫不

需要经受１５．１０２的试验。

———对于电热褥垫，进行１５．１０３的试验。

本试验对Ⅲ类器具和Ⅲ类结构不适用。

注１０１：在器具仍浸在盐溶液中或与盐溶液保持接触时进行第１６章的试验。

１５．３　增加：

柔性部件不需要经受本试验。

１５．１０１　对可洗涤器具应按使用说明进行洗涤。

然后，在去除可拆卸部件后将柔性部件浸入含有大约１％ ＮａＣｌ的水中，水温介于２０℃±５℃之

间。除下述部件外，所有的柔性部件均要浸入。

———器具输入插口；

———软线的入口点，除非是防潮型器具；

———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与器具输入插口的连接处。

注１：在洗涤时，应将柔性部件的所有部件浸入。

然后，使器具经受１６．３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表明在绝缘上没有能导致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降低到低于第２９章中规定限值的水迹。

对于防潮型器具，视检应表明渗入到柔性部件的水不会与发热元件和其他载流部件相接触。

１５．１０２　在永久性外套上切一个开口，然后将柔性部件浸入盐溶液中，并允许盐溶液自由地进入柔性部

件的内部。

１ｈ之后，使器具经受１６．３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表明在绝缘上没有能导致电气间隙和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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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距离降低到低于第２９章中规定限值的水迹。

１５．１０３　将电热褥垫支撑在一块胶合板上，取等量于其上表层面积１Ｌ／ｍ
２ 的含有大约１％ＮａＣｌ的水、

以１Ｌ／ｍｉｎ的速率均匀地倒在褥垫上。

允许盐溶液浸泡电热褥垫达３０ｍｉｎ。

然后，使柔性部件经受１６．３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表明在绝缘上没有能导致电气间隙和爬

电距离降低到低于第２９章中规定限值的水迹。

１６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６．１　增加：

本试验对Ⅲ类器具和Ⅲ类结构不适用。

１６．２　增加：

对电热毯和电热垫的柔性部件进行试验时，将电压施加在带电部件与浸入盐溶液的一个电极之间。

用金属箔把电热褥垫的柔性部件覆盖住。

柔性部件的泄漏电流应不超过：

———对电热垫，１ｍＡ；

———对电热毯和电热褥垫，５ｍＡ。

１６．３　修改：

对电热毯和电热垫的柔性部件进行试验时，将电压施加在带电部件与浸入盐溶液的一个电极之间。

然而，当该试验在第１５章试验之前进行时，则应用金属箔把柔性部件覆盖住。

增加：

试验后，将电热毯和电热垫的柔性部件放在清水中充分漂洗，然后在２０℃～４０℃之间的温度下干

燥至少２４ｈ。在干燥期间，器具要尽可能回复到它原来的尺寸。

对电热褥垫按下述方法进行漂洗：将等量于其上表面０．５Ｌ／ｍ２ 的清水均匀地倒在上表面，然后用

一块海绵去擦，并尽可能多地吸水，上述处理重复进行三次，最后用一块干布来擦电热褥垫。

１７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１８　耐久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不适用。

１９　非正常工作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９．１　修改：

代替规定的试验，下述情况适用：

除耐皱型电热毯外，其他电热毯要经受１９．１０１至１９．１０３和１９．１０８的试验。

耐皱型电热毯要经受１９．１０４、１９．１０５和１９．１０８的试验。

电热垫要经受１９．１０６、１９．１０８、１９．１０９和１９．１１０的试验。

电热褥垫要经受１９．１０４和１９．１０８的试验。

装有遇短路时会损坏的熔断器或预置的薄弱零件的器具也要经受１９．１０７的试验。

注１０１：对于符合１９．１０２至１９．１０６和１９．１０８的要求而装在器具中的熔断器不需要经受１９．１２的试验。

装有电子电路的器具也要经受１９．１１和１９．１２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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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器具的电源电压应为：

———对控制型器具：０．９到１．１倍的额定电压；

———对其他器具：使输入功率等于０．８５到１．２４倍额定输入功率下的电压。

１９．１３　增加：

注１０１：在１６．３试验之前进行１５．１０１的试验。

注１０２：由于器具的故障条件已经通过本部分的其他试验考核，例如第１９章的各种折叠层数试验，所以电子开关在

“断开”位置或处于待机状态时的失效被认为是不会导致危险性功能失效。

对于控制型器具，与隔热材料相接触的柔性部件的温度应不超过１６５℃；对于其他器具，与隔热材

料相接触的柔性部件的温升应不超过１５０Ｋ。

除非器具在试验后不再处于工作状态，否则，对于控制型器具，发热元件的温度应不超过１６０℃；对

于其他器具，发热元件的温升应不超过１４５Ｋ。

１９．１０１　除耐皱型电热毯外，装有温控器或热短路器的电热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

要按图１０５所示，在最不利的地方折叠成４０ｍｍ宽、４００ｍｍ长的三层，并且在两端成扇状分开。将一

块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３６ｍｍ的隔热材料层以最不利位置放在折叠的电热毯上。

除耐皱型电热毯外，所有的下铺电热毯也应按正常工作的规定，把柔性部件完全覆盖起来进行

试验。

１９．１０２　除耐皱型电热毯外，下铺电热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要在最不利的地方折

叠成１００ｍｍ宽、４００ｍｍ 长的五层，并且在两端成扇状分开。将一块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

９０ｍｍ的隔热材料层以最不利位置放在折叠的电热毯上，把质量为５ｋｇ的均匀分布的压重物放在隔热

材料层的上面。

注：该压重物可以是一条沙袋。

器具以１９．１中规定的范围的上限值电压供电。

１９．１０３　上盖电热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要在最不利的地方折叠成７５ｍｍ宽、

４００ｍｍ长的五层，并且在两端成扇状分开。将一块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３６ｍｍ的隔热材料层

以最不利位置放在折叠的电热毯上，把质量为５ｋｇ的均匀分布的压重物放在隔热材料层的上面。

注：该压重物可以是一条沙袋。

如果不覆盖柔性部件的情况更为不利者，则试验在不覆盖柔性部件的情况下进行。

１９．１０４　控制型耐皱型电热毯和控制型电热褥垫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上层隔热材料层仅覆

盖柔性部件的三分之一。把隔热材料放在最不利的位置上，放置位置的图例见图１０６所示。

１９．１０５　耐皱型电热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要在最不利的地方以最不利的尺寸折叠

成三层。将一块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９０ｍｍ的隔热材料层以最不利位置放在折叠的电热毯上，

把质量为５ｋｇ的均匀分布的压重物放在隔热材料层的上面。

注：该压重物可以是一条沙袋。

１９．１０６　电热垫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要折叠成两层。折缝平行于柔性部件的一个

边，折缝的位置和折叠的宽度要选择在能产生最不利结果之处。柔性部件的上表面不覆盖或用隔热材

料层部分覆盖，两者取较不利者。隔热材料的长度等于电热垫的宽度、宽度等于电热垫长度的三分之

一、厚度为３６ｍｍ，把隔热材料放在最不利的位置上。

注：折叠和隔热材料的放置位置的例子见图１０７。

１９．１０７　如果对１９．１０１至１９．１０６的试验合格与否取决于一个熔断器或预置的薄弱零件的损坏，则需

根据安排对柔性部件进行重复试验，试验时要将保护电路的最大阻抗点包含在折叠的最不利位置。器

具以１９．１中规定的范围的下限值电压供电。

１９．１０８　器具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并且任何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用来限制温度的控制器应

短路。

注：如果器具带有一个以上的控制器，则它们要依次被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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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９　电热垫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但要使柔性部件的三分之二伸出胶合板支撑物的边缘。

注：可以把覆盖部分固定以防止电热垫从支撑物滑落。

１９．１１０　电热垫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此外，柔性部件要在最不利的地方折叠成三层，折叠要求是宽

为４０ｍｍ、长为电热垫的宽度。将一块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３６ｍｍ的隔热材料层以最不利位置

放在折叠的电热垫上面，把质量为５ｋｇ的均匀分布的压重物放在隔热材料层的上面。

注：该压重物可以是一条沙袋。

１９．１１１　器具的结构应使得一个元件的失效不会引起过热。

通过下述检查来确定是否合格。

电热毯和电热褥垫在１１．１０１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电热垫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把控制器调整到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上，并按１１．４的规

定供电。

模拟在正常使用中预计可能出现的元件失效，开关触点不短路除外。一次只施加一个故障。

注１：不把发热元件和内部布线认为是元件。

注２：可预计的元件失效是指在１９．１１．２的ａ）至ｆ）规定的故障条件。

在试验期间，柔性部件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对电热毯和电热褥垫，６０℃；

———对控制型电热垫，８５℃；对其他电热垫，温升不应超过６０Ｋ。

１９．１１２　对于装有由多股绞合线构成的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器具，即使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绞合

线有一条或多条断裂，器具在正常使用中也不应产生过高的温度。

通过１９．１１２．１至１９．１１２．３中适用的试验或通过对保护系统的评估来确定是否合格。

注：在柔性部件内，从软线夹紧装置伸出的超过１００ｍｍ长的任何无护套软线芯都被认为是内部布线。

１９．１１２．１　如果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不具有整体绝缘且绞线的每一股之间没有电气绝缘，则在最不利

的位置将柔性部件的外套打开，使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一小段裸露导线暴露出来。将绞线除留下一

股外其余全部切断，并折回１５ｍｍ，然后将外套闭合并使器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４ｈ。

如果在任何损坏出现前单股绞线断裂，则将不切断的绞线数增加到能防止断裂所需的最小股数时

重复进行此试验。

试验后，外套或与未切断的股丝相接触的任何材料均不应被烧焦。

１９．１１２．２　如果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具有整体绝缘且绞线的每一股之间没有电气绝缘，则在最不利的

位置将柔性部件的外套打开，使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一小段绝缘导线暴露出来。取一根１００ｍｍ长

的相同单股绞线围绕被暴露导线的绝缘绕一整圈，圈的两端相隔１ｍｍ。将绞线的两端与导线串联起

来，然后把外套闭合并使器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４ｈ。

如果在任何损坏出现前单股绞线断裂，则将绞线数增加到能防止断裂所需的最小根数时重复进行

此试验。

试验后，导线的绝缘或柔性部件的其他材料不应损坏。

注：导线绝缘上的微小压痕可忽略不计。

１９．１１２．３　如果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中具有相互之间都是电气绝缘的独立绞线，则使发热元件或内部

布线从其端子处断开。在任何两股绞线之间施加一个约５００Ｖ的直流电压，为时１ｍｉｎ。

测量绝缘电阻，且此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对于Ⅲ类器具：０．１ＭΩ；

———对于其他器具：１ＭΩ。

２０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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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增加：

此试验仅适用于打算放在支撑物表面的控制装置。

２１　机械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１．１　增加：

打算放在物体表面的控制装置也要经受２１．１０１的试验。

对于柔性部件，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对电热毯，进行２１．１０２、２１．１０５和２１．１０６的试验；

———对电热褥垫，进行２１．１０４至２１．１０６的试验；

———对电热垫，进行２１．１０３和２１．１０５至２１．１０７的试验。

试验后，对柔性部件的视检应不出现：

———在汇流条与导电材料之间或在汇流条与其接点之间的损坏；

———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外套损坏或发热元件的位移；

———发热元件导线的断裂；

———内部布线的绞线断丝率超过１０％；

———结构缝合处损坏，或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胶合或焊接点的破裂；

———不可拆卸软线从柔性部件上松脱；

———电气连接的松脱或断裂；

———装在柔性部件内的控制器的开路。

注１０１：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外套损坏的例子是用作提供电气绝缘或防潮保护的外套的破裂或撕开。如果发热

元件在槽内的移动已使发热元件的两个部分相互接触，则也被认为是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

２１．２　增加：

本要求对柔性部件不适用。

２１．１０１　将控制装置以它的底部从４０ｍｍ的高处跌落到一块固定安置的刚性钢板上，此钢板的厚度至

少为１５ｍｍ、质量至少有１５ｋｇ，此试验进行１００次。

然后，将控制装置从５００ｍｍ的高处跌落到一块硬木板上三次，跌落的方法是用控制装置的连接软

缆或软线将其从一个水平支撑面上拉下，以使其能自由跌落。

试验后，控制装置上应没有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损坏。如果控制装置仍能继续工作，则应使器具

经受第１１章的试验。

２１．１０２　把电热毯紧紧地连接到附录ＢＢ描述的装置上。

电热毯通过驱动杆牵拉，此驱动齿轮以３３转／ｍｉｎ的速度工作。

将电热毯的一端连接在此驱动杆上转动１０００次，然后将电热毯旋转９０°，再进行１０００次转动。

注１：此试验在以电热毯的同一面靠近滚轴的情况下进行。

注２：当电热毯的一端明显是打算放在床头使用的，则将该端连接到驱动杆上。当不明显时，则将与软线入口相对

的一端连接到驱动杆上。

注３：当电热毯被旋转９０°时，把与软线入口相对的一端连接到驱动杆上。

２１．１０３　把拆除所有可拆卸外套的电热垫放在一个直径为２５ｍｍ平滑的水平滚轴上，被驱动向后或向

前。垫的放置应使其一端垂直悬挂在滚轴的上面，而另一端的整个边长被夹紧在驱动装置上，驱动装置

在一个水平面上运动。

把一个夹具连接在电热垫垂直部分一端的整个边长上，通过在夹具上连接重物的方法对夹紧端边

施加０．５ｋｇ或等于３ｇ／ｍｍ连接边的力，二者取较大者。

驱动装置的行程应使得尽可能大的面积受到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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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驱动装置以约１２５ｍｍ／ｓ的速率工作２０００个周期，然后将电热垫旋转９０°，再工作２０００个

周期。

注１：此试验在以电热垫的同一面靠近滚轴的情况下进行。

注２：一个周期为两个动作，前后每个方向各一次。

２１．１０４　把电热褥垫平铺在一块水平的胶合板上，将结构类似于附录ＢＢ中的滚轴、质量为６１．５ｋｇ和

长度为１ｍ的滚轴在柔性部件的上表面最不利的地方缓慢地向前、后滚动，在同样的路径上沿主轴方

向施加滚轴１０００个周期。

注：一个周期为两个动作，前后每个方向各一次。

２１．１０５　器具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连续工作５００ｈ，在此过程开始和结束时的稳定状态下测量控制

型器具的柔性部件的表面温度，此温度的增加不得超过５Ｋ。如果保护装置的动作可能会受到温度敏

感系统老化的不良影响，则试验的持续时间要增加到１０００ｈ。

对于带有ＰＴＣ发热元件的器具，试验要进行１０００ｈ，但试验时柔性部件要用一块厚度为９０ｍｍ

的隔热材料层完全覆盖住。在第１１章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在进行到１００ｈ和此试验结束时测量

ＰＴＣ发热元件的温度，此温度的增加不得超过５Ｋ。

２１．１０６　柔性部件要经受下述试验：

对于电热毯，重复２１．１０２的试验，但要用柔性部件的另一面接近滚筒；

对于电热垫，重复２１．１０３的试验，但要用柔性部件的另一面接近滚轴；

对于电热褥垫，重复２１．１０４的试验，但此时滚轴沿短轴方向滚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２０００个周

期，在两个不相交的路径上，每个路径做１０００个周期。

２１．１０７　电热垫要经受如图１０８所示的滚筒试验，电热垫上的电源软线要从距柔性部件１００ｍｍ处切

断。滚筒以６转／ｍｉｎ～７转／ｍｉｎ的速率旋转，以使电热垫在每一次旋转中两次跌落在筒内的平钢板

上，转动次数为５００次。

２１．１０８　通过结合层将发热元件保持在位的器具应具有充分的机械强度。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要从柔性部件上取下六块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１３０ｍｍ的结合材料的样品，其中三块样品沿发热元件

走线的方向切取，另三块样品则沿垂直于此的方向切取。

在每个样品边长为１００ｍｍ的一侧端部，从一个面上切去一条宽度为２５ｍｍ的保持发热元件在位

的材料；在每个样品边长为１００ｍｍ的另一侧端部，从另一个面上切去同样的条形样块。在剥开的条形

样块上的任何发热元件也应被切去。

注：为试验保持发热元件的各层的粘接，可能需要切去多于一层的材料。

用夹具分别夹住样品两端剩余层材料的整个边长上。

然后通过其中一个夹具把样品悬挂起来，通过另一个夹具来承受一个１．２５ｋｇ的总负荷。此试验

在２０℃的温度下进行１ｈ，然后在８０℃的温度下再进行１ｈ。

从一个新器具的柔性部件上取下六个样品，重复进行本试验。

保持发热元件在位的各层不应分开。

２１．１０９　由塑料层构成的防潮型器具的外套在低温下应有足够的柔软性。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把塑料层切成１０块矩形的样品，每块长１４５ｍｍ、宽５０ｍｍ。如果塑料层在原始加工时留有条纹，

则样品的长边要垂直于此条纹。

使每个样品沿其短轴对折，并允许形成一个没有折痕的环。用两个彼此靠近的订书钉将其钉在纸

板上，钉子距边缘约３０ｍｍ，如图１０９所示。

如图１０９所示的试验装置具有一个钢臂，臂的一端可以自由转动，以使臂的另一端可以跌落在放置

样品的一个钢砧板上。此臂组件的质量为３．１ｋｇ±０．０３ｋｇ，而且臂和砧上都有开槽，以避开将样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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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到纸板上的订书钉。

在其臂处于打开位置时，将试验装置放入一个顶部开口、温度保持在－２０℃±２℃的箱内。

当稳定状态建立时，将１０个样品都放在箱子的底板上，使它们的环处于最上部，让样品冷却１ｈ，然

后将一个样品以环部朝上地放在试验装置的砧上。

注１：注意保证样品只能通过硬纸板来搬动。

然后将试验装置的臂从与水平成８５°处下落撞击样品。

尽可能快地对其余样品进行试验。

不得有多于两个的样品在试验中破裂成碎片。

注２：如果器具已经受过１５．１０２的试验或外套由增强型塑料层制成，则无需进行此试验。

２１．１１０　防潮型器具的外套在使用的正常条件下应有足够的耐撕裂能力。

对于塑料层外套，通过进行２１．１１０．１的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注：如果器具已经受过１５．１０２的试验或外套由增强型塑料层制成，则无需进行此试验。

对由经过浸涂橡胶或类似处理的织物制成的外套，应通过进行２１．１１０．２至２１．１１０．４的试验来确

定是否合格；对由缝合的织物制成的外套，也应通过进行２１．１１０．５的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１．１１０．１　将五个如图１１０所示的塑料层的样品放在２３℃±２℃的环境温度中处理，如果塑料层在原

始加工时留有条，则样品的长边要垂直于此条纹。

把每个样品短边的整个边长固定在一个拉伸机械的夹具上，样品和夹具处于同一平面。使夹具以

５０ｍｍ／ｍｉｎ的速率分开直至样品撕裂，测量最大断裂负荷。

五个样品的断裂负荷平均值不得小于１２．５Ｎ。

２１．１１０．２　将一个直径为７６ｍｍ的处理过的织物样品夹紧在两个圆盘之间，每个圆盘的直径应不小于

７６ｍｍ，且应具有一个直径为２６ｍｍ±０．７ｍｍ的同心孔。把这些组件固定在一个装置上以使得水压

可以施加到未经处理的一面。逐渐增加水压，直至织物发生渗漏时测量水压。水压应不小于４１０ｋＰａ。

此试验应在三个样品上进行。

发生渗漏时压力的平均值不得小于４９０ｋＰａ。

２１．１１０．３　对按２１．１１０．２规定的三组各三个样品作下述处理：

对第一组：将三个样品浸在沸水中１ｈ，然后放在一个温度为１００℃±１℃的加热箱内老化１０００ｈ。

在此处理后，将样品再次浸到沸水中１ｈ。

对第二组：将三个样品放入一个氧气罐中老化１６８ｈ，氧气压力约为２．０ＭＰａ、温度为８０℃±１℃。

注：如不小心搬动，使用氧气罐会出现一些危险，应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由于突然发生氧化作用而引起的爆炸

危险。

对第三组：将三个样品放入空气罐中老化２０ｈ，空气压力约为０．５５ＭＰａ、温度为１２７℃±１℃。

然后，在每个样品上进行２１．１１０．２的试验。

每组三个样品发生渗漏时压力的平均值至少都应达到在首次进行２１．１１０．２试验时得到值

的７０％。

２１．１１０．４　将按２１．１１０．２规定的三个样品前后折叠１０次。

此试验也应在已经按２１．１１０．３中对第一组的规定进行处理的三个样品上进行。

样品上不应出现碎裂、硬斑或其他变质的迹象。

２１．１１０．５　对缝合的织物，切下２０块矩形的样品。每块的尺寸为７５ｍｍ×２５ｍｍ，要使接缝沿样品的

短轴。将它们分成四组，每组五个样品，而且把其中的三组按２１．１１０．３的规定进行处理。

所有的四组样品都要经受逐步增加的拉力，直至接缝开始开裂。

使接缝开裂所需的力的平均值至少应达到２２Ｎ。

２１．１１１　在柔性部件内的发热元件和内部布线的绝缘应能在器具的整个寿命周期中保持足够的柔性和

电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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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２１．１１１．１的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当绝缘超过下述值时，通过２１．１１１．２和２１．１１１．３的试验

来确定是否合格。

———在第１１章试验期间，控制型器具的温度为７５℃，或其他器具的温升为５０Ｋ；或

———在第１９章试验期间，控制型器具的温度为１３５℃，或其他器具的温升为１１０Ｋ。

此试验在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新样品上进行，对于带有结合外套的器具，样品应从新器具上

取下。

对于２１．１１１．１的试验，需要一个长度约为４ｍ的样品；对于２１．１１１．２的试验，至少需要１２个样

品，每个样品的长度为３００ｍｍ；对于２１．１１１．３的试验，需要１２个样品，每个样品的长度为３００ｍｍ。

２１．１１１．２的试验也适用于保护发热元件端部并与柔性部件相连接的塑料护套。

２１．１１１．１　把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样品连接到如图１１１所示的设备上，此设备有一个带两个轮子的

滑车，每个轮子上都有一个半径为４ｍｍ的槽，槽底的直径为２５ｍｍ，轮子的安放位置应能使样品在它

们之间水平通过。

注１：对不具圆截面的样品，轮子上槽的形式也因之改变以相适应。

将样品在轮子上展开，每个端头都带上一个质量为０．２５ｋｇ的负荷。如果必要，在每个端头的负荷

以每级０．１ｋｇ逐步增加以确保从轮子出来的发热元件或电线互相平行。限制夹具的位置应使拉力总

是通过上述质量并以滑车运动相反的方向施加。

滑车通过链条装置以约为０．３３ｍ／ｓ的恒定速度在距离为１ｍ的长度上运行２５０００个周期。

注２：一个周期包括两个动作，每个方向各一次。

在试验中，样品不能损坏。

注３：在试验中，可使一个不超过５０ｍＡ的监控电流流过样品。

对于ＰＴＣ发热元件，在试验之前和试验之后测量输入功率。此测量应在发热元件垂直悬挂在大气

中并供以器具额定电压下进行，两次测量都应在相同的环境温度并且在输入功率达到稳定时进行。在

试验期间输入功率不应有增加。

然后把样品浸入到含有约１％ ＮａＣｌ的水中，在导体和盐溶液之间施加一个约５００Ｖ的直流电压。

绝缘电阻应在浸入１ｍｉｎ后测量并至少应为１ＭΩ。

２１．１１１．２　将导线从１２个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样品中拉出来，如果做不到，可沿纵向切开绝缘层，将

导线取出，并让绝缘层自然闭合。

取六个样品进行垂直悬挂处理，以使它们自由悬吊在一个温度保持在１２５℃±２℃的加热箱中

３３６ｈ，在此之后，把样品从加热箱中取出并让它们冷却至室温。当材料稳定时，测量六个样品的长度，

它们的长度不应小于原始长度的９０％。

注１：ＰＶＣ材料在从加热箱取出１６ｈ后，被认为已达到稳定程度。

注２：加热箱应强制空气流动以使在样品周围的温度保持均匀。

将１２个样品依次放入拉伸机中，使夹具之间的长度至少为５０ｍｍ。机器以５００ｍｍ／ｍｉｎ±

５０ｍｍ／ｍｉｎ的均匀速度运转，测量样品在断裂的瞬间受到的力和延伸率。

从其断裂力与断裂力的平均值偏差大于１０％的任一样品上、以及在与夹具相距１５ｍｍ的范围内

断裂的样品上得到的结果不计，通过对附加的样品进行试验以获得１２个有效结果。

每个未经处理的样品的延伸率不得小于１００％，而且抗拉强度不得低于８．７５ＭＰａ。

经过处理的样品的延伸率和抗拉强度的平均值均不得小于从未经处理的样品上测得的平均值

的７５％。

２１．１１１．３　从１２个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样品的每个端部取下一段长度为１０ｍｍ的绝缘。

将其中的六个样品在一个直径近似于样品外径的金属芯轴上密绕六圈螺旋线，把缠在芯轴上的样

品和剩下的六个样品一起放入温度为１２５℃±２℃的加热箱中，为时３３６ｈ。然后将样品从加热箱中取

出，并让它们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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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材料稳定时，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六个样品缠绕在芯轴上。

注１：ＰＶＣ材料在从加热箱取出１６ｈ后，被认为已达到稳定程度。

注２：加热箱应强制空气流动以使在样品周围的温度保持均匀。

将芯轴浸入到含有约１％ＮａＣｌ的水中１ｈ，然后使样品经受一个试验电压，对Ⅱ类器具为１０００Ｖ，

对Ⅲ类器具为５００Ｖ。电压施加在导体和盐溶液之间，为时１ｍｉｎ，不应出现击穿。

然后将样品从芯轴上松开绕下，应没有可以观察到的裂痕。

２１．１１２　ＰＴＣ发热元件应能耐挤压。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将柔性部件用一块厚度为２０ｍｍ的胶合板完全支撑住，并按１１．４的规定供电。当稳定状态建立

时，测量发热元件的温度。将一块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质量为８０ｋｇ的板块在表面上以最不利的

位置放置５ｍｉｎ，在将板块取下后，器具重新工作直至达到稳定状态，并测量发热元件的温度。在施加

木板处的发热元件温度的增加不能超过１０Ｋ。

注１：与柔性部件接触的板块的边缘应圆滑。

注２：施加板块的最不利位置通常是在发热元件的环状部。

２２　结构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２．１０１　除Ⅲ类结构外，在柔性部件中的发热元件和内部布线的绝缘应与导线形成整体。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２　除与温控器、热断路器和类似元件连接之外，在发热元件内应没有任何连接。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３　柔性部件的结构应使发热元件、导电织物和内部布线保持在它们预定的位置上，任何发热元件

都不可跨越到另外的发热元件上。

如果此发热元件或导电织物是由一块单独分开的材料层支撑的，则应把此材料牢牢固定在外套上

以防止内部折皱。

应尽量避免内部布线的跨越，在这种跨越不可避免之处，应把导线可靠固定以防止相互之间的任何

移动。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注：此要求不适用于消耗少于１５０ｍＷ／ｍ的信号用线。

２２．１０４　即使保持发热元件或汇流条在位的缝线断开也不应对发热元件或汇流条的位置造成实质性的

变动。

在最不利的位置断开缝线后，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５　装在柔性部件内的温控器和热断路器应被单个地封装在绝缘材料中。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６　耐皱型电热毯的结构应使柔性部件不容易发生折皱。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不能代表柔性部件结构特征的任何加固措施应被除去。

电热毯在正常工作条件及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３ｈ，然后在依然与电源相连接时将它从隔热材料

层中取出，并平铺在一个水平面上。其位置应使得柔性部件的对角线与平面的边缘垂直，且有一个对角

与平面的边缘平齐。

将一块面积为１ｍ×１ｍ、厚度为２０ｍｍ的木板放在电热毯的上面，其位置应使得木板的边缘与平

面的边缘成一线。然后将柔性部件与木板一起平拉出，直至木板的边缘伸出至平面边缘之外３００ｍｍ。

按图１１２所示，测量柔性部件悬空边角的挠度犡（ｍ），然后测量把悬空边角提升到木板的下表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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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力犉（Ｎ）。

除装有器具输入插口或软线入口的任何边角外，应在其他边角上重复进行此测量。

根据公式犉／犡计算出耐皱力，对每个所测量边角的耐皱力不得小于２．５。

２２．１０７　除了按２２．１０６规定测得的耐皱力大于１．２的耐皱性电热毯外，其他的下铺电热毯应带有防折

皱的措施。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应是固定连接的，能确保电热毯不会在任何方向上发生折皱，而且在

正常使用中不会对电热毯造成损坏。如果用带子或类似方法来达到此目的，则它们应有足够的长度，其

位置应使电热毯能容易而有效性地固定在它们打算用于其上的最大尺寸的褥垫上。不得使用销钉。

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８　可拆卸外套的尺寸应大于柔性部件外缘的尺寸。

通过按使用说明将此外套洗涤三次后进行测量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０９　对于打算放在一个平面上的控制装置，在其底部不应有能让小物件进入和触及带电部件的

开孔。

通过视检和通过测量支撑面与穿过开孔的带电部件之间的距离来确定是否合格，此距离应至少为

６ｍｍ。

２２．１１０　在一个预置时间后会自动从高温输出功能转到低温输出功能的控制装置应不能再自动复位到

高温输出设置。

通过视检和在进行１１．１０１的试验时检查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１１　用于防止柔性部件过热或着火的熔断器或热熔体都不能由用户来进行更换。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１２　电热被应有充足的热性能。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把电热被按附录ＡＡ的规定放置在一块厚度为７２ｍｍ的隔热材料层上，将附录ＡＡ规定的一个热

源放在隔热材料与电热被之间，当稳定状态建立时温升应超过４０Ｋ。

２２．１１３　器具应装有一个手动开关来对柔性部件进行控制，这个开关的结构应能够防止其操作件在同

一方向上连续转动。

除非装有一个指示灯来表示出开关处于“开机”位置，否则，软线上的开关和控制装置在其操作件行

程的两个端部都应有“关”位置。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２．１１４　由导电织物制成的柔性部件应是Ⅲ类结构。

通过视检来确定是否合格。

２３　内部布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４　元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４．１．３　修改：

开关应进行６０００个工作周期的试验。

２４．１．４　修改：

温控器应进行１０００００个工作周期，自复位热断路器应进行１００００个工作周期。

２４．２　修改：

在器具的软线上可以装有开关和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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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５．２　增加：

对于有两个完全分开的发热面的双人床电热毯可以有两个与电源连接的装置。

２５．５　增加：

允许Ｚ型连接。

不可拆卸软线仅能通过Ｙ型或Ｚ型连接的方式接到柔性部件上。

２５．７　增加：

不论器具的质量如何，均可使用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不能使用天然橡胶护套软线。

２５．８　修改：

不论软线的长度如何，均可使用标称横截面积为０．５ｍｍ２ 的软线。

２５．１５　修改：

用夹具把柔性部件的外套牢固地夹紧，夹具应夹住器具上与电源软线进入侧所相对一边的整个边

长。如果软线在一个角进入，则夹具应夹住此角对应角的两个边的整个边长。将一个１００Ｎ的拉力施

加到柔性部件的软线上，此力施加三次，每次１ｍｉｎ，不用测量长度。

连接到开关和控制装置的软线要经受一个１００Ｎ的拉力和０．１Ｎｍ的扭矩。

２５．２３　增加：

用于电热毯和电热褥垫的互连软线不要求用护套。

如果一根互连软线具有两根以上的芯线，则每根芯线的电流密度应不超过１２Ａ／ｍｍ２，而且横截面

积的总和至少应为１ｍｍ２。

如果使用的是非标准规格的软线，则所用软线的电气和机械性能都至少应与 ＧＢ５０２３系列

（ＩＥＣ６０２２７）标准规定的要求相等。

注１０１：如果把发热元件的端部连接到与柔性部件相连接的塑料护套内，则有关电流密度和 ＧＢ５０２３系列

（ＩＥＣ６０２２７）标准规定的要求不适用。

２６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７　接地措施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２８　螺钉和连接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８．２　增加：

此要求不适用于与发热元件和导电织物的连接。

２９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９．２　增加：

柔性部件的微观环境为３级污染，除非其绝缘的封装和放置能使器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太可能

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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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　增加：

此要求不适用于柔性部件。

３０　耐热和耐燃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０．１　增加：

此要求不适用于柔性部件的外套。

修改：

安装到柔性部件上的弹性塑料材料的部件应经受ＧＢ１７４６５．１—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３２０１：１９９４）中

２４．１．３的压力试验而不是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０２的球压试验。

注１０１：弹性塑料材料的例子是互连耦合器和连接板。

３０．２　增加：

柔性部件的外套不进行本试验。

３０．２．１　增加：

导电织物应符合ＩＳＯ９７７２中对ＨＢＦ材料所规定的要求。

３０．２．２　不适用。

３０．２．３．２　增加：

不对柔性部件的外套进行针焰试验。

３０．１０１　柔性部件的外套应耐燃，除非器具装有防止由导线闪弧而引起的过热的装置。

通过下述规定的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对于柔性部件耐燃性的评估，进行３０．１０１．１的试验；或

———对于装有防止由导线闪弧而引起过热的装置的器具，进行３０．１０１．２的试验。

３０．１０１．１　从外套上切下六块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的样品，使它们的短边与发热元件的走向平

行。在从外套的部件上挑选这些样品时，应使得在同一根经线或纬线上不会有两个样品。如果做不到，

则在挑选样品时应使同一根线不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样品。所有的发热元件和装饰物的残片都要从样品

上去除。

试验装置如图１１３所示，它带有两个直径为３ｍｍ的铜电极，这些电极通过两根铜柱安装在一个绝

缘材料基板上，以使它们的轴线成一直线。基板上还支撑着一个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绝缘材料

的平台，此平台位于两根铜柱中间，并带有调节平台高度的装置。

固定一个电极而使另一个电极可移动，以使得样品可以被插入。固定电极的尖顶有一个４５°的角，

应使此电极距铜柱的最远点位于电极的顶部，而且距平台的中心约为３ｍｍ。可移动电极带有一个扁

平端部。

将如图１１３ａ的详图Ａ所示的一块硬木模板的下构件放在可调平台的指定位置上。

将试验设备，包括如图１１３ａ的详图Ｂ所示的模板的上构件一起放进一个加热箱内，此加热箱具有

一个带观察窗的门，且空气能自然对流循环。将电极与一个可调的非感性电阻一起串联到一个具有

１０ｋＶ的正弦额定输出电压的电源上。此电源具有当流过电流为１ｍＡ时，输出电压不会减少１００Ｖ

以上的特性。

把加热箱的温度升到６５℃±２℃。然后将电极短路，并调整电阻使流过的电流为１ｍＡ。接着断

开电源，并把样品放进加热箱内保持３ｈ。

试验装置不从加热箱取出，把可移动电极移开，将一个样品拉到固定电极上以使得此电极位于发热

元件占有空间的中心。调整样品使它的一端与可调平台的边缘近似平行，然后将可移动电极插入发热

元件空间的另一端并固定，使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为６．０ｍｍ±０．１ｍｍ。之后将样品弄平，并把模板的

上构件放置就位。随后关闭加热箱的门５ｍｉｎ以使温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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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接通电源，并允许火花在两极之间通过２ｍｉｎ。如果样品点燃，则记录下从电源接通的瞬间至

火花到达模板内部边缘的时间，表面纤维的燃烧持续时间不超过３ｓ者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样品不点

燃，则记录时间为１２０ｓ。

然后把样品取出，并把样品的另一面向上重新放入两个电极之间，以使相对的一端经受此试验。

在另外五个样品上重复进行上述试验。

如果任何一个记录的时间少于３０ｓ，则要求在第二组的六个样品上重复全部的试验，在这种情况

下，样品的记录时间均应不少于３０ｓ。

计算１２个记录的平均值，此值应不小于８０ｓ。舍去所有与平均值之差大于３０ｓ的数值，如有必要，

再次计算剩余的平均值。

３０．１０１．２　暴露适当长度的导线，并把２５ｍｍ长的导线绝缘剥去。然后将此部分导线弯成半径７５ｍｍ

并浸入到温度为２３０℃±２℃的非导电溶液中，对器具供以额定电压。在３０ｓ内保护系统应开始运行

以使柔性部件的输入功率不超过１Ｗ。

当保护系统开始动作时，把导线从液体中撤出。随后如果柔性部件的输入功率增加到１Ｗ 以上，

则此试验要进行１００次，直至输入功率稳定低于１Ｗ为止，取最早发生者。

３０．１０２　在柔性部件内的发热元件和内部布线的绝缘应有足够的耐非正常热和耐燃能力。

注：此要求也适用于对连接器进行绝缘的材料。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是否合格。

将长度至少为１５０ｍｍ的发热元件或内部布线的样品用一个倾斜４５°的网格来支撑，此网格用直径

为０．６ｍｍ的金属丝形成，这些金属丝成平行状态，相互间距离为２０ｍｍ。样品的放置应与水平的金属

丝相垂直，且处于两根金属丝的中间。将另一个尺寸相似的网格放在样品的上面，使其水平走向的金属

丝与第一个网格水平走向的金属丝相距１０ｍｍ；使与样品平行的两个网格的金属丝相互叠成一行。

此网格安装在一个三面有金属隔板且位于不通风位置的拱架上，此隔板的高约为９００ｍｍ、宽约为

４５０ｍｍ、深约为３００ｍｍ，成矩形形状；前面打开，顶部封闭。

按照ＧＢ／Ｔ５１６９．５（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２）的规定，将针焰施加到样品上直至绝缘体停止燃烧。

此样品被火焰燃烧的长度不应超过６５ｍｍ，应从针焰的施加点开始测量。

３１　防锈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３２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章适用。

图１０１　“不得折叠或折皱使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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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２　“不得插入销钉”的符号

图１０３　空图

Ａ———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９９０）中图４的电路；

Ｂ———隔热材料层；

Ｃ———均匀分布的物质；

Ｄ———铝箔片；

Ｅ———胶合支撑板；

Ｆ———柔性部件。

图１０４　柔性部件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的测量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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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柔性部件；

Ｂ———上隔热材料层；

Ｃ———下隔热材料层。

图１０５　三层折叠试验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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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热绝缘体。

图１０６　在耐皱型电热毯和电热褥垫上放置隔热材料的例子

Ａ———热绝缘体；

Ｂ———电热垫。

图１０７　在折叠的电热垫上放置隔热材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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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木支架；

Ｂ———钢板；

Ｃ———平滑的金属面。

图１０８　测试电热垫机械强度的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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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基座；

Ｂ———臂；

Ｃ———松动配合的轴；

Ｄ———锥形加油孔；

Ｅ———机械垫圈；

Ｆ———定位螺钉塞；

Ｇ———臂支架；

Ｈ———橡胶止动器；

Ｉ——— 槽；

Ｊ——— 样品；

Ｋ———硬纸板；

Ｌ———砧；

Ｍ———两个订书钉。

图１０９　对防潮型器具外套试验用的冲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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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拉力方向；

Ｂ———条痕方向。

图１１０　耐撕裂试验的样品形状

单位为毫米

Ａ———直径大于５０ｍｍ的轮子；

Ｂ———滑车；

Ｃ———带槽的轮子；

Ｄ———限制夹具；

Ｅ———啮合钉销；

Ｆ———节距为１２．７的链条；

Ｇ———带有节圆直径为８８．９的２０齿链轮。

图１１１　发热元件和内部布线的弯曲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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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犡为挠度，单位为ｍ；

犉为力，单位为Ｎ。

Ａ———木板；

Ｂ———电热毯；

Ｃ———水平面。

图１１２　耐皱型电热毯的刚性试验布置图

Ａ———可调平台；

Ｂ———下模板（见图１１３ａ的详图Ａ）；

Ｃ———固定电极；

Ｄ———上模板（见图１１３ａ的详图Ｂ）；

Ｅ———接线柱；

Ｆ———可移动电极；

Ｇ———基座板。

图１１３　火花点燃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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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上模板的质量为１００ｇ，可通过修整它的厚度来达到。

图１１３犪　模板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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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例　行　试　验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该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犃．２　电气强度试验

增加：

除在安全特低电压下工作的部件外，在柔性部件的带电部件与易触及部件之间进行一个附加的电

气强度试验。试验电压在表Ａ．１０１中列出。

表犃．１０１　试验电压

电压类型

试验电压／Ｖ

额定电压

≤１５０Ｖ ＞１５０Ｖ且＜２５０Ｖ

ａ．ｃ．

ｄ．ｃ．

２０００＋犡

３０００＋犡

２５００＋犡

３７５０＋犡

　　犡的值通过下述要求来确定。

打开柔性部件，剥去一段长为５ｍｍ的发热元件的绝缘使导体暴露出来。然后把发热元件重新插

入到柔性部件的外套内，在导体与柔性部件的外表面之间施加一个１０００Ｖ（１５００Ｖｄ．ｃ．）的试验电

压，此电压以每级５００Ｖ（７５０Ｖｄ．ｃ．）逐渐增加直至发生击穿。在击穿发生前的试验电压值就是犡

的值。

注１０１：如果柔性部件装有由电气绝缘材料，如ＰＶＣ制成的永久性外套，则犡的值应在除去此外套后来确定。

注１０２：施加试验电压的可行方法有：

———在滚轴之间传送柔性部件；

———在金属板传输台上传送柔性部件；

———在金属板之间放置柔性部件；

———摆动一条链条钢丝轻轻扫过柔性部件。

犃．３　功能试验

增加：

功能试验包括：

———确定发热元件的电阻是在公差范围内；

———确定在控制器处于断开位置时没有电流流过。

注１０１：选择公差以确保不超过第１０章的输出功率偏差值。

９２

犌犅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３３５２１７：２００６（犈犱２．１）



附　录　犃犃

（规范性附录）

隔热材料的具体说明

　　此隔热材料具有下述组成成分：

开孔聚醚；

孔数：１８
＋２

　０
个／ｃｍ；

规定质量：３０ｋｇ／ｍ
３ ＋１０
　０（ ）％ ；

硬度：在按照ＧＢ／Ｔ１０８０７（ｉｄｔＩＳＯ２４９３）标准测得的压痕的４０％时为１２０Ｎ～１７０Ｎ。

为确定所用隔热材料层的厚度，要在两层隔热材料之间的中心位置上放置一块尺寸为１ｍ×１ｍ、

输入功率为１００Ｗ±２Ｗ的均匀分布的热源。隔热材料层的尺寸至少应为１．２ｍ×１．２ｍ。

把一块接有细线热电偶的氧化铜板放置在热源的上表面中心位置上，氧化铜板的尺寸为６５ｍｍ×

６５ｍｍ×０．５ｍｍ。

将热源与电源连接，并测量热源的温升。当记录到下述的稳定温升值时，即可确定隔热材料层的

厚度。

———对上盖电热毯，为２５Ｋ±１Ｋ；

———对下铺电热毯、电热垫和电热褥垫，为６０Ｋ±２Ｋ。

如果在热源下面的隔热材料的厚度为２犱，则覆盖在热源上面的隔热材料的厚度应约为下述值：

———对应温升为２５Ｋ的，为０．２犱；

———对应温升为６０Ｋ的，为犱。

注１：犱的大小约为３６ｍｍ；

注２：热源可由一块可导电的薄层或是由中间夹有一个均匀分布的发热线的两层棉布构成，以使得相邻发热之间的

距离不超过２０ｍｍ。

注３：可以通过增加几层适当的编织材料来实现散热的微量调节。

注４：隔热材料的上表面不要再增加其他的负荷。

０３

犌犅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３３５２１７：２００６（犈犱２．１）



附　录　犅犅

（规范性附录）

电热毯机械强度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ＢＢ．１所示，具有一根直径为１６０ｍｍ的转动滚轴，且长度足以容纳下电热毯的全长，

将一个直径为６０ｍｍ±２．５ｍｍ、洛氏硬度为４０～５０的固体橡胶球切开，并装在滚轴上，使它们从表面

上突起２５ｍｍ。这些球体绕滚轴的圆周均匀分六排，球体互相分开３２０ｍｍ。每个球体都位于相邻一

排的一对球体的中间位置（如图ＢＢ．２所示）。此滚轴能绕其支承轴自由转动。

在滚轴的下面连有一根边长为２５ｍｍ×２５ｍｍ的方形截面棒，以使它可以装在导轨上，并可在自

由上下移动的承载器内自由转动。可以在承载器上加重物以调节棒和承载器的总质量。

一些直径为６５ｍｍ、长为１４０ｍｍ的光滑硬木圆柱位于滚轴的上方，每个圆柱都由一对臂固定住，

此臂与绕之转动的圆柱轴心之间的距离为１６０ｍｍ。这些圆柱的位置应使每一个凸球都在一个圆柱的

中心下面通过。枢轴棒的位置应使得：当圆柱与滚轴的顶部接触时，这些臂的轴心线与水平成２５°角。

由每一个圆柱施加在滚轴上的力为５．１Ｎ。

一个截面直径为２３０ｍｍ的齿轮被牢固地装在滚轴支承轴的两端，一根带动传动杆的环状链条在

此齿轮上环绕过，并从方形截面棒的最低位置处绕过。

用直径为３．５ｍｍ的螺钉将夹紧杆与传动杆连上（如图ＢＢ．３所示），在夹紧杆的边缘上连有钢丝转

环。

将电热毯的整个长度用夹子和可调的编织带牢固地连接在这些钢丝转环上。然后让它从滚轴上绕

过，并绕过方形截面棒的下面与编织带的另一端夹紧。电热毯和编织带形成一条连续的带状物，它通过

在承载器上增加重量而受到拉力，从而使杆组件和承载器的总质量为使电热毯的连接边上受重

６ｋｇ／ｍ，或总质量为６．５ｋｇ，两者中取值较大者。调节编织带使方形截面棒和承载器从它们的不工作

位置上提高５０ｍｍ，编织带上的拉力此后不能变化。编织带的位置应使它们在滚轴上凸球中间通过。

注１：应使用足够多的编织带以防止电热毯折皱；

注２：所有电源软线与传动杆连接的方式都不能对试验的结果造成影响；

注３：应装有当传动杆从滚轴上越过时升高圆柱的装置，以避免对试验装置造成损坏；

注４：应分别驱动传动杆。滚轴和方形截面棒都是由电热毯从其上越过而被带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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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传动链；

Ｂ———夹紧杆；

Ｃ———传动链；

Ｄ———自调节轴承；

Ｅ———锁紧圆柱；

Ｆ———圆柱臂；

Ｇ———齿轮；

Ｈ———牵引杆；

Ｉ———方形截面棒；

Ｊ———试验中的电热毯。

图犅犅．１　电热毯的机械强度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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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圆柱；

Ｂ———圆柱臂；

Ｃ———固体橡胶球。

图犅犅．２　滚轴和圆柱的详图

单位为毫米

Ａ———直径为２５ｍｍ、壁厚为１．６ｍｍ的钢通管；

Ｂ———直径为２．５ｍｍ钢丝转环；

Ｃ———焊在钢通管上的铰链。

图犅犅．３　夹紧杆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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